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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律】中小企業榮譽律師&
法律諮詢服務網

115 年6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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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榮譽律師可以幫助中小企業解決什麼問題？

一、中小企業榮譽律師簡介

針對企業經營面臨之勞資爭議、智慧財產權授
權、股權規劃及公司登記等法律疑義，提供一
對一專業諮詢，降低適法性風險。

經營法律諮詢

協助簡要審核一般性商務契約、協議書或備忘錄
草案，精確識別潛在法律漏洞，並提供概要建議
方向，保障中小企業在對外簽約時的對等權益與
安全。

契約風險審閱

於商務爭議發生初期提供法律程序分析與調解
建議，協助企業評估訴訟成本，引導採取多元
爭議解決機制，節省司法資源。

爭議處理引導

不定期辦理法律巡迴講座與實務座談，分享最新
修法趨勢（如 ESG 規範、個資保護），強化企業
主之法務應變能力。

法律知能講座

Q.什麼是中小企業榮譽律師？
由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遴聘、全台共
150 位、熟悉中小企業法律領域的專業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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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什麼是中小企業法律諮詢服務網？ 一站式線上申請平台

• 自2005 年上線以來持續作為中小企業堅實的法律後盾
• 2026 年配合政府數位轉型政策進行網站改版與升級優

化，推出數位化法律諮詢平臺

讓面臨法律難題的業者可以不受時空限制，透過專業的榮譽
律師團隊精準獲得解答。

提供【預約面談】與【線上提問】
諮詢服務

上架各種中小企業相關資訊，包含短影音懶人包、法律專
欄、法規宣導，讓中小企業獲取第一手消息！

提供【知識充電站】

二、中小企業法律諮詢服務網介紹(1 / 4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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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預約面談與線上提問怎麼選？

藉由實體或視訊會議的形式，提供企業與榮譽律師面對面探
討法規疑義與風險分析，給予諮詢人專業性、架構性的法律
意見。

• 適合個案事實較複雜、須綜合評估的企業，如籌備中、
新業務或商模開發

• 適合涉及營業秘密或智慧財產等隱密性的企業

預約面談

利用「文字問與答」形式，由提問人於網站上提出法律問
題，榮譽律師收到提問後會依自身專業領域給予回覆。

• 適合個案問題單純的企業

• 不受時空限制、無須等待聯繫時間

• 問答內容去識別化後公開於網站上，讓有相似疑問者可
參考

線上提問

二、中小企業法律諮詢服務網介紹(2 / 4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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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約面談

» 安排律師一對一面談

» 深入討論企業法律議題

線上提問

» 律師文字訊息回覆

» 快速獲得專業意見

如何申請服務？

方式一、掃描QR Code

法律問題問AI? 問真人律師更有保障!

1. 搜尋【中小企業法律服務諮詢網】

(網址:https://law.sme.gov.tw/law/web/)

2. 進入網站首頁

3. 點選右上角【預約面談】或【線上提問】

點擊首頁大圖

點擊上方快捷

功能欄位

OR

任何申請問題，請聯繫網頁最下方專人窗口

方式2、google 搜尋

二、中小企業法律諮詢服務網介紹(3 / 4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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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多元功能｜補充法律新知

法律知識專欄 影音專區
• 主要由榮譽律師撰寫的專文

• 法律專欄：針對企業經營法律議題或產業趨勢分析

#歐美契約簽訂 #長照機構經營 #網路銷售標錯價

• 法律知識：由執行團隊整理的企業重要法規或政策新知

#人權盡職調查 #AI基本法 #企業防詐

• 讓企業主提前掌握法律風險

• 由榮譽律師及各領域專家拍攝之短影音、podcast

#租稅優惠申請實務 #企業留才 #個資盤點 #誠信經營

• 協助企業以影音方式，快速吸收並掌握各項新知與政策措施

二、中小企業法律諮詢服務網介紹(4 / 4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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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資關係：不適任員工資遣與醫療限制
TERMINATION & MEDICAL LEAVE

CASE STUDY

NO. 0 1

案例情境 律師專業回覆

甲公司員工 A 表現不佳欲資遣。但在提出前

，A 聲稱舊傷復發（無危險動作）並提供三

個月休養證明。公司是否必須等其醫療完成

後才能資遣？

核心：該舊傷復發是否經認定為「職

業災害」？

須符合《勞基法》第 11 條（確不能勝任工作），履行預告義務或支付

預告工資，並給付資遣費。

《勞基法》第 13 條規定，勞工在「職業災害」醫療期間，雇主不得終

止契約。

若認定不屬職災，則不受第 13 條限制；若屬職災，醫療期間資遣將違

反法令。

資遣法定事由

職災醫療期間之保障

認定與因果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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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保護：外部企業查閱權限之限制
DATA PRIVACY & COMPANY LAW

CASE STUDY

NO. 0 2

案例情境 律師專業回覆

A 公司與 B 企業洽談合作，B 要求提供含股

東個資的「公司章程」與「股東名冊」。A 

能否直接提供？

提醒：揭露受《個資法》限制，任意

提供將面臨法律風險

依《公司法》第 210 條，僅限股東、董事或具利害證明之公司債權人

得要求查閱。

B 企業若非前述身分或未提供利害關係證明，A 公司不得任意揭露。

揭露受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 19 條限制，無授權揭露將面臨法律風險

。

法定查閱權限

揭露義務之限制

個資法之遵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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